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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执法：文明社会的“肠梗阻”  

阅读次数： 663  2005-11-21 9:33:00 

屡禁不止的野蛮执法  

     白色的墙壁，白色的过道，白色的床单，2005年9月14日下午四时

左右，四川省邛崃市人民医院外科过道上，23岁的杨玉梅抱着一个女

婴，难受地躺在担架上。她向周围的人哭诉道：14日上午，邛崃法院执

行局局长带着几个大汉将她按倒在床铺上，卡住她的脖子殴打了十几分

钟。  

     报道这一消息的《华西都市报》记者，用了这样的标题——法院执

法遇阻，殴打产妇。显然，记者还是留有余地的，因为事实还没有完全

调查清楚。但就杨玉梅的说法，她显然受到执法人员的一顿“毒打”。  

     法院强制执行，是法律赋予的职责，杨玉梅的公公陈学根把摩托车

借给别人开，开车人将他人撞伤致残，陈学根负有连带责任，但他却不

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要求陈学根的儿媳妇杨玉梅通知他回来，是

理所应当的，但绝对不能采用如此极端的暴力手段。  

     曾几何时，少数地方的执法，竟然与野蛮挂上了钩。  

     今年7月，在河北省三河市的一条“文明样板”路上，本刊记者亲

眼目睹了这样的场景：几位城管队员围着一位靠收购废品谋生的三轮车

夫，将其一顿暴打，过往群众远观而不敢言，“公家”车辆绕行而不敢

制止。当记者跑上前时，衣冠不整的城管队员一边骂着不堪入耳的话，

一边扬手招停一辆三轮“摩的”，跳上车扬长而去。记者带着耳朵流

血、浑身是土的车夫来到城管大队，大队长命人带其去医院包扎，车夫

竟不敢“麻烦公家”，连连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到医院去就行

了。”  



     《兰州晨报》报道：5月19日上午，兰州市城关区城市管理局执法

队员在强行拆除一块广告牌时，与41岁的宋某发生争执，致使宋某阴囊

被踢肿出血。区城管局除了支付宋某住院期间的所有医疗费外，还赔偿

了宋某误工、精神损失等共计5000元。  

     《山西晚报》报道：8月6日上午9时，在太原市长风桥与晋祠路交

叉口，一名客运司机被3名执法人员暴打了一顿，众怒难犯，近百名群

众自发地将一辆黄白相间的车号为晋AE3213的越野车团团围住，他们

强烈要求对打人的那些执法者进行惩处……  

     其他诸如城管人员“脚踩孕妇”，“油泼行人”，“车轧商贩”；

警察乱铐手铐、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冲动时乱开枪等现象也是时有发

生。这些事情让人触目惊心，不忍卒看。  

     野蛮执法造成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就杨玉梅被打事件分析，它至

少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对受害者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杨玉梅的下额、脖子、手臂

等多处有明显的血痕，心里更是觉得害怕，难怪这个社区的主任陈学华

无奈地表示，执法人员有点“过分”。  

     其次，它影响了执法部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杨玉梅被打

后，邻居们纷纷跑来，他们对执法人员的做法提出了抗议，就是极好的

证明。  

     再者，也影响了执法效果。杨玉梅的事情不处理好，陈学根会被强

制执行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野蛮执法，理应受到关注和治理。  

执法人员素质低导致野蛮执法  

     为什么会发生野蛮执法的事情呢？是这些被打的人野蛮到了极点，

逼着我们的执法人员失去了理智吗？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动手”

的原因简单得让人不可理解——杨玉梅挨打是她不愿意通知公公陈学根



回来；宋某被打是因为他横在广告牌前；而客车司机是因与执法人员

“理论”。这些原因，应该说都是执法过程中最常见的情况，就如同天

上下了雨，地上就必然要湿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所以导致野蛮执法产生的原因，还得探究执法人员的素质。目前，

个别执法人员法治观念淡薄，执法能力不强，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

有人说，这些人，是该管的管不了，不该管的却“手伸得比猿臂还

长”。执法人员素质低下主要有以下表现：  

     第一、特权思想和霸道作风。在一些人的眼中，自己就是法律的化

身，自己就是法律的代言人，老子天下第一，我要怎样做，就可以怎样

做，我要你怎样做，你就得怎样做，稍有反对，便不能接受，便觉得是

大逆不道，便要挫挫别人的威风。特权思想之下，霸道作风就必然出

现，今年5月发生的太原警察打死北京警察一事，就是典型的蛮横霸道

酿成的大祸。  

     第二、法律知识匮乏，执法却不懂法。由于种种原因，执法人员

中，法律专业的人员并不多，有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就不太懂法律，又不

能认真学习法律，许多聘用人员，并没有经过规定的培训，就仓促上

阵。广东省人大代表荣卫平就曾经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某地在治安

巡查中发现一个人没有暂住证，但他身上有两本存折，公安人员硬要人

家说出存折密码，否则就说是偷来的。荣卫平批评说，个别执法者的逻

辑太简单，而且不懂法。  

     第三、私心杂念严重，以权谋私。  

     执法人员素质低下，直接导致了野蛮执法行为的屡屡发生。杨玉梅

被打后，执法方解释原因时就说，执法人员中惟一的一名女同志拿杨没

办法，两名男同志才去帮忙。用两男一女去对付一个刚刚剖腹产月余的

弱女子，扬言“卡住她脖子，是为防止她咬伤人”！真的就让人不能不

对杨玉梅表示同情了。  

法制社会呼唤文明执法  

     创造和谐的执法环境，这是人们美好的愿望。与野蛮执法相反的概

念是文明执法。文明执法是法律的要求，是纪律的要求，同时也是道德



【返回】  

要求。法律的威严在于它的公正、严肃，但绝不在于“武力解决”。作

为执法者，最起码的常识就是按章执法，而所有的规章制度、法律条文

里都没有赋予他们打人的权力，执法者打人，本身就是一种蔑视法律的

行为。  

     因此，有关专家呼吁，必须对野蛮执法行为进行严惩。他们纷纷表

示，执法人员如何正确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进行文明执法，已经成为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南京大学方文辉和周建国两位教授通过本刊呼吁：野蛮执法与文明

执法格格不入，如果不加以制止，法律就失去了公允。执法人员代表的

是国家公权，野蛮执法就是滥用了国家赋予的公权，理应受到严厉的处

罚。在“以人为本”、“依法执政”的今天，要用法律这把利剑去治理

野蛮执法的违法行为，真正使执法走上文明的轨道。  

     2004年8月6日晚10时左右，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新镇动物

检疫站站长梁世朋等人既没有身着制服，也没有使用执法标志，就对农

民陈永清和他的儿子陈光驾驶的农用三轮车进行拦截，后来又追到车

前，用石头掷向三轮车。石块打碎挡风玻璃，砸在陈光的胸口上，造成

陈光心脏骤停，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2004年10月22日，阜新市中级

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梁世朋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件事情尽管已过去一年多了，但对那些野蛮的执法者，仍是一个

警示，告诉他们我国法制的一项重要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作者:奚雨 责任编辑：连继民  

   

 

 

中国法学会 版权所有 © 2005 京ICP备05072373号 联系方式 



（浏览中国法学会网，建议将显示器的分辨率设为1024*768） 网站制作与维护： 北京长城宏业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